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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阳地处都庞岭和海洋山之间，矿产资源丰富，已发现有

钨、锡、锑、萤石、花岗石、大理石、矿泉水等30余种。其中

大理石品种多，分布广，储量丰富，已探明的品种有白玉大理

石、墨玉大理石、玛瑙大理石、虎皮大理石、生物大理石等，具

有长远的开发利用价值。

灌阳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人文政治条件，为财政提供

了独特的经济基础。

由今上溯到中华民国年间，纵观灌阳县之财政，其质与量

等方面情况，前后大为殊异。为统览全书，现简略分述如下：

中华民国时期的灌阳财政

民国20年(1931)前，县财政体制仍沿袭清制，国省税捐实

行“尽收尽解”制度。其间体制虽有变革，但其核心大同小异。

当时县财政附庸于省财政，无独立的财政权。县财政支出，大

部分由省库拨补，不足部分由地方各自酌量举办新税或附加税

捐，以应不敷。为谋收入增加，县内各单位创立名目各异的新

税捐，极为苛繁，而这些苛捐杂税，多为自创自筹自用，故当

时财政有其名而无其实，机构形同虚设。

民国20年(1931)以后，广西政局开始稳定。为谋县政建设

的发展，广西省当局首先对县财政进行整理。民国20年(1931)

规定地方各单位一切收支概归县财政机关管理。民国22年

(1933)调整地方财政机构，废除和归并部分苛细杂捐，推行财

政预算、决算制度；统一地方财政收支，划分地方财务行政与

现金出纳权限。民国23年(1934)规定县财政岁入岁出预算须报

省财政厅核准方得实行，实行财政审计制度。民国24年(t935)

再次整理旧有税赋，归并和取缔部分杂项捐税，举办直接税，削

减国省之地方附加。民国25年(1936)进行土地呈报工作，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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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额征收田赋，继续实施新会计制度，县财政设立总会计。民

国26年(1937)县地方各种税捐一律改收法币，调查各县税捐有

无与省当局规定相违者，等等。

民国20年(1931)至民国26年(1937)，灌阳地方财政颇有

起色，其财政收入以139．9％的平均速度递增。

民国27年(1938)后，因战事日重，时局Et艰，经济日落，

灌阳财政逐渐陷入困境。其时军政费用激增，不得不极力筹增

收入，摊捐于民，以谋一时之需。据统计记载，灌阳在民国34

年(1945)和民国36年(1947)的财政收支总额，分别为2114．9

万元和117924．3万元(国币)，如不考虑货币贬值因素，则比民

国26年(1937)分别增加174倍和9781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灌阳财政

灌阳于1949年11月20日解放，同年12月成立县人民政

府财粮科。其后财政机构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

化，多次撤并，几度分合，名称亦多次变更，1950年称“财政

科”；1956年称“财政局”；“文化大革命”期间称“财税局革命

领导小组”、“财政经济管理站革命委员会”、“财税金融管理站

革命委员会”、“财税局”等；1978年称“县革命委员会财政

局”；1981年后称“县财政局”。1989年，县财政局设秘书室、

预算股、事业财务股、工业财务股、商业财务股、农业财务股、

农税征收管理股、综合计划股、总务室和文印收发室等股室，有

职工33人。下辖10个乡镇财政所，有职工58人。

1950年至1989年40年，灌阳财政管理体制可归纳为三大

类：即“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财

政管理体制和“划分收支范围，核定收支基数，分级包干”财

政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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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至1951年，灌阳与全国一样，执行高度集中的“统

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对当时物价稳定，民生安定，经济恢

复，收支平衡以及其他工作，具有积极的作用。

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自1952年开始到1979年底止，执

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即每年财政收支指标

由自治区或地区(专区)核定，收支相抵后，收大于支按比例上

解；支大于收，差额由自治区补助；超收按一定比例分成；结

余留用，短收或超支自求平衡。此体制对县财政能在超收分成

中得到一些好处，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从1980年开始，中央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形势和工作重点的

转移及地方因地制宜建设的需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和统一

计划、确保中央必不可少的开支的前提下，明确划分各级财政

的权利和责任。从此，灌阳开始实行“划分收支范围，核定收

支基数，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实行新的财政管理体制

后。自治区对县不再下达收支指标，即使下达任务，也只是作

为检查工作完成情况的依据，与县财政的收支平衡无关，在一

定程度上扩大了地方理财的积极性和自主权。1981年至1987

年，灌阳共得上级递增补助收入496．7万元。1987年后，每年

固定补助为530．2万元。

1950年至1989年40年，灌阳财政收入累计为22448．02

万元。其中预算内收入为21382．95万元(含上级补助收入

11106．29万元)．预算外收入1065．07万元(含上级补助收入

27．01万元)。在这40年内，灌阳财政总支出累计为21900．79

万元。其中预算内支出20949．13万元(含上解支出及中央借款

2715．82万元)，预算外支出951．66万元(含上解支出9．39万

元)。

1966年以前，灌阳财政收大于支，每年有一定的数额上解。

1950年至1965年，上解净额为774．4万元。自1966年开始，灌





万元，占2．63％；罚没收入及其他各项收入77．58万元，占

7．47％。

财政预算外支出的951．66万元中，安排于经济建设的资金

为575．4万元，占60．46％，其中用于工业建设438．22万元，用

于农业生产121．96万元；安排于文教卫生事业费支出51．8l万

元，占5．44％；用于城市维护支出52．19万元，占5．48％；拨

出乡附加139．91万元，占14．7％；安排行政管理费支出14．11

万元，占1．48％；上解支出9．39万元，占1％；其他各项支出

108．85万元，占11．44％。

地方组织的财政预算内、外收入，各个时期不同：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面临民国政府遗留下来

的经济凋敝、财源枯竭的形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为了迅速恢

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物价，改善民众生活，坚决执行中央规定

的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财政政策，三年共收入296．59万

元，年均收入98．86万元。

“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财政工作努力贯彻过渡时

期的总路线，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积极积累资金，促进对农

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国民经济得到

稳步发展，财政收入逐年增加，五年共收入767．72万元，年均

收入153．54万元，比上一时期平均增长55．30％。

“二五”计划时期(1958--1962)。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

基本完成

掀起“大跃进”高潮。财政工作为密切配合当时形

势，积极筹措资金，支援“大跃进”。但由于受“左”的错误影

响，财政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遭到很大损失，例如，＼收入有

虚假现象，财务管理工作也受到很大冲击，等等，这些给今后群器竿疟埴墨拿的财政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留下不少后遗

症。五年共收入1001．91万元，年均收入200．38

万元，比上一时期平均增长30．54％。1960年，全县出现建国以



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坚决贯彻

执行中央提出的“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克服了

种种困难，财政经济状况得以好转。三年共收入545．03万元，

年均收入181．68万元。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灌阳的国民经济和全国

一样，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合理的规章制度被蔑为“管、卡、

压”；抓生产被攻击为“唯生产力论”；讲求经济效益被戴上

“利润挂帅”帽子；大抓“阶级斗争”等等。但由于广大群众的

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使灌阳的财政收入达到2430．46万元，年

均收入220．95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21．49％。

1977年至1989年时期。经过拨乱反正，实行“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财政收入逐年

增加，13年财政收入6273万元，年均收入482．54万元，年均

递增12．4％。其中，1989年全县地方财政总收入1275万元，比

1988年增加12．2％，为建国以来最高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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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沿革、人员配备

第一节 建国前机构沿革

民国16年(1927)1月，广西省令成立地方财务局，主管地

方财政。县财务局设局长、副局长各1人，课长2人，课员、办

事员各2人。因权限较小，无能力干预备机关团体的财务，而

且管理各款有限，无法调剂盈虚、通盘支用，只能听任各单位

自收自支。故当时财政非常混乱。

民国20年(1931)10月，广西省颁布改订各县地方财务局

章程，规定地方自治、团务、行政、教育、实业等各项经费概

归财务局管理，县财务局始为统收统支机关，但尚无预算决算，

其机构及职能也很不健全。

民国22年(1933)7月，广西省政府通令裁局设科，以县政

府为主管稽征核支机关，县政府设立财务科，专责办理县地方

财政事宜，并实施预算决算制度。同年，灌阳县设立县财政监

察委员会和县地方金库(当时金库由银行代理，也叫银行公库。

财政监察委员会负财政监督稽核之责，县金库专司出纳)。县财

务科配备科长、副科长各1人，办事员1至5人；财政监察委

员会设委员2人；县地方金库为四等县丙级金库，只设主任兼

会计1人，由县政府遴选本地人呈府择委，其他助理员1人，库

警2人；后灌阳县金库改为乙级金库，设主任、会计员、助理

员、办事员、雇员各1人，库警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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